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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4_BF_E6_B3_95_E5_c26_22757.htm 一．总则 1．反担保: a

． 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时，可以要求债务人提

供反担保。 b． 反担保适用担保法的规定。 c． 反担保人：

可以是债务人，也可以是债务人之外的其他人。 d． 反担保

方式： （一） 可以是债务人提供的抵押或者质押，也可以是

其他人提供的保证、抵押或者质押。 （二） 留置权不能为反

担保方式，反担保产生于约定，而留置权发生于法定。 2．

担保物权的不可分性： a． 债权一部分消灭，债权人仍就未

清偿债权部分对担保物行使全部权利。 b． 担保物一部分灭

失，残存部分仍担保全部债权。 c． 分期履行的债权，已届

履行期的部分未履行时，债权人就全部担保物有优先受偿权

。 d． 担保物权设定后，担保物价格上涨，债务人无权要求

减少担保物；担保物价格下降，债务人也无提供补充担保的

义务。（注意与担保物因债务人原因价值减少的不同） 3．

无效的担保合同：（比较保证人资格） a． 国家机关和以公

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违反法律规定提供担保的，

担保合同无效，因此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根据其过错

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b． 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以公司资

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

无效。除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债务人、担保人应

当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c． 以法律、法规禁

止流通的财产或者不可转让的财产设定担保的，担保合同无

效。 d．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外担保合同无效： （一） 未



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登记对外担保的。 （二） 未经

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登记，为境外机构向境内债权人

提供担保的。 （三） 为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外商投资企

业中的外方投资部分的对外债务提供担保的。 （四） 无权经

营外汇担保业务的金融机构、无外汇收入的非金融性质的企

业法人提供外汇担保的。 （五） 主合同变更或者债权人将对

外担保合同项下的权利转让，未经担保人同意和国家有关主

管部门批准的，担保人不再承担担保责任。但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的除外。 4．责任承担： a． 一般规定：担保合同是主

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

约定的，按照约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

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

责任。 b． 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 （一） 债权人无过

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 （二） 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

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1/2。 c． 

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 （一） 担保人无过错的，

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二） 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

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1/3。 d

． 担保人因无效担保合同向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

债务人追偿，或者在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内，要求有过错的

反担保人承担赔偿责任。 5．其他规定： a． 主合同解除后，

担保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承担担保责任。但

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b． 同一债权上数个担保物权并

存时，债权人放弃债务人提供的物的担保的，其他担保人在

其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减轻或者免除担保责任。 c． 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

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

有效。 d． 抵押物、质物、留置物折价或者变卖，应当参照

市场价格。 6．诉讼规定： a． 债权人向法院请求行使担保物

权时，债务人和担保人应当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b． 担

保人可以根据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对债务人或者反担保人另

行提起诉讼。 c． 当事人约定的或者登记部门要求登记的担

保期间，对担保物权的存续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担保物权所

担保的债权的诉讼时效结束后，担保权人在诉讼时效结束后

的二年内行使担保物权的，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d． 管辖： 

（一） 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

合同确定案件管辖。 （二） 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担保合同

发生纠纷，债权人向担保人主张权利的，应当由担保人住所

地的法院管辖。 （三） 主合同和担保合同选择管辖的法院不

一致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 e． 在主合同纠纷

案件中，对担保合同未经审判，法院不应当依据对主合同当

事人所作出的判决或者裁定，直接执行担保人的财产。 7．

担保法及司法解释的追溯力： a． 担保法施行以前发生的担

保行为，适用担保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司法解释：

b． 担保法施行以后因担保行为发生的纠纷案件： （一） 在

本解释公布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审判监

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 （二） 担保法施行以后

因担保行为发生的纠纷案件，在本解释公布施行后尚在一审

或二审阶段的，适用担保法和本解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